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859號

上訴人  廖建智

即被告         

              

                （新北○○○○○○○○）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

易字第213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4392號）提起上訴，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被告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2、

4款竊盜罪，處有期徒刑10月，應予維持並引用附件原判決

記載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原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部

分，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二、上訴人即被告廖建智上訴辯解略以：受李育承請託幫忙搬東

西，單純認為是男女感情糾紛，對於破壞門鎖進而偷竊之事

完全不知情。門鎖是警察破壞的，我們到現場之後，李育承

的前女友不開門，李育承知道其女友是通緝犯，所以報警，

警察到場把門鎖破壞並進入，警察說裡面已經沒有人，警察

離開後我們才進入把東西搬走。　　

三、本院之論斷：

(一)被告辯稱李育承找被告幫忙搬東西，並無共同竊盜故意而否

認犯行的辯解，不可採信，已經原審一一調查審理，詳細論

駁。

(二)關於員警曾經出現的原因，是因被告廖建智、李育承及游捷

安在行為地附近之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前，

與「鄰居」發生爭吵、糾紛，經「鄰居報案」，員警因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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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經員警告知要依合法程序，雙方協調之後表示不需警方

協助並自行離去。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永和派出所

員警111年6月24日職務報告、111年4月11日受理民眾110報

案案件紀錄（偵卷一第25、27頁）及原審113年1月12日勘驗

筆錄、密錄器畫面截圖照片可證（原審易1118卷第85至89、

129至130頁）。被告於原審供稱：「(員警離開之後)我跟李

育承一起從一樓大門進到二樓之3的房間，李育承開房間門

的時候我也在旁邊，…我們是一起進去的。」（原審卷第16

0頁）核無被告所辯：「李育承因其女友是通緝犯而報警，

警察到場把門鎖破壞並進入」的事實。被告於本院空言辯稱

「門鎖是警察破壞的」顯與事實不相符，不足採信，且無礙

所為觸犯加重竊盜罪。

(三)李育承已經原審另案以被告及證人身分明確供證，本案事證

明確，核無再傳證必要。

(四)被告上訴就原審已經論駁審認之事實重覆爭辯，上訴無理

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彥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23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雷淑雯

　　　　　　　　　　　　　　　　　　　法　官　郭豫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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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原判決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1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建智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籍設新北市○○區○○路0號（新北○○

　　　　　　　　　　　　○○○○○○）

　　　　　　　　　　居新北市○○區○○路00號00樓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第4392

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廖建智犯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二、四款之竊盜罪，

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　實

廖建智、李育承及游捷安(前二人所涉竊盜部分業經本院另案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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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易字第1118號判決罪刑在案)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結

夥三人以上毀越門窗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1年4月

11日23時許，一同搭乘不知情吳冠樑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

自用小客車至新北市○○區○○路000巷00巷，再步行前往位在

該巷弄00號0樓之0，由蔡紘濬所承租、胡芙蓉所居住之套房(下

稱本案房間)，以不詳方式破壞本案房間房門所附電子鎖(毀損部

分未據告訴)而侵入該房間，由李育承打包胡芙蓉所有如附表所

示物品至垃圾袋、紙箱內，由廖建智、游捷安分批搬運至吳冠樑

駕駛之上開自用小客車，得手後隨即搭乘吳冠樑駕駛之上開自用

小客車離開現場。

　　理　由

一、訊據被告廖建智固坦承與李育承等於上開時間至本案套房搬

運走附表所示物品，然矢口否認有何加重竊盜犯行，並辯

稱：我當天跟李承育一起搭車到場，我們從一樓大門進去本

案房間，由李承育打包、我幫他搬出來，因為李承育說他女

朋友把他的東西都搬走，他們本來一起住在○○○○路套

房，請我去幫忙搬他自己的東西，我主觀上沒有共同竊盜的

故意等語。經查：

(一)被告、李育承及游捷安於111年4月11日23時許，搭乘吳冠樑

駕駛之上開自用小客車至新北市○○區○○路000巷00巷，

再步行前往位在該巷弄00號0樓之0，由蔡紘濬所承租、胡芙

蓉所居住之本案房間，由李育承打包附表所示物品至垃圾

袋、紙箱內，由廖建智、游捷安分批搬運至吳冠樑駕駛之上

開自用小客車，隨即搭乘吳冠樑駕駛之上開自用小客車離開

現場之事實，為被告所供認(本院易字卷第160頁)，核與證

人李育承、游捷安於偵查及另案審理中、證人即本案房間出

租人楊岩珍、證人蔡紘濬於警詢、偵查及另案審理中、證人

吳冠樑、證人即楊岩珍之配偶陳淑玲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

大致相符(111年度偵字第49555號卷一<下稱偵卷一>第7、

8、16至21、80、81、105頁，偵卷二第6至9、36至38、70至

73頁，本院112年度易字第1118號卷【下稱本院另案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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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52、91至101、178至189、220至229頁)，並有上開自

用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本案房間最新房屋租賃契約

書、現場及巷口監視器畫面截圖照片在卷可稽（偵卷一第2

6、29至40頁，偵卷二第29至33頁），復有本院另案113年1

月12日勘驗筆錄、監視器畫面截圖照片在卷可憑（本院另案

易字卷第89、90、131至147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二)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主觀上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而有結

夥三人毀越門窗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聯絡，並以不詳方式破

壞本案房間房門所附電子鎖而侵入住宅共同竊取附表所示物

品：

　1.查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於111年4月11日21、22時許進入本

案房間前，曾在本案房屋附近之新北市○○區○○路000巷0

0弄00號前與鄰居發生爭吵、糾紛情事，經員警據報到場處

理，盤查確認被告、李育承、游捷安三人身分人別，李育承

已向警方表示其前女友胡芙蓉捲款潛逃並積欠債務未還，故

偕同游捷安、被告一同至胡芙蓉住處找人，經員警告知要走

合法程序等語，此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永和派出所

員警111年6月24日職務報告、111年4月11日受理民眾110報

案案件紀錄可證（偵卷一第25、27頁），並有本院另案113

年1月12日勘驗筆錄、密錄器畫面截圖照片可考（本院另案

易字卷第85至89、129至130頁）。

　2.又依證人楊岩珍於偵查及另案審理中證稱：當天晚上有其他

房客打給我說有人破壞房門，有很大聲音，有人在講話，所

以我才去現場查看，當時我去本案房間查看衣櫃內都沒有東

西，門有被敲開、有破壞痕跡，鎖頭也歪掉。鎖頭那邊有凹

進去。我看房間裡面亂七八糟，房門也壞掉，後來我找蔡紘

濬，他告訴我有丟東西，本來說要告我。我進到0樓大門

後，看0號之0房門有打開。我要進去房間，有一個人拿東西

出來跟我閃過要走出門，我剛要進去，我問他來幹嘛、是

誰，他說朋友叫我來搬東西等語(偵卷二第37頁，本院另案

易字卷第180至189頁)；證人陳淑玲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我先生說隔壁房客說隔壁很吵，有人搬東西，請我們過來

看，我到現場時大門有2個人，我進去時樓上還有1個人，當

時屋內衣櫃衣服都被搬空了，我一到現場有看到房門被撬

開，所以我才問對方，當時還有另一個年紀比較輕的人問中

年男子說現在要怎麼辦，中年男子說這些東西都拿走，當時

他們用塑膠袋都裝好了，我確定門鎖已經被弄壞。在二樓看

到穿紅色衣服的男子，他說他們是來搬蔡先生東西，而且講

到裡面住的是一位胡小姐等語（偵卷一第20頁，偵卷二第38

頁），參以本案房間房門所附電子鎖於案發後確實呈現歪

斜，衣櫃、櫃子內大部分物品幾乎已搬空、衣櫃門亦呈開啟

狀態，有現場照片可證（偵卷一第35、36頁），佐以被告亦

自承李育承開啟本案房間房門時，其在旁邊並一起進去，房

內有女生物品，而李育承打包後，其有幫忙搬出來，東西全

部包在塑膠袋裡面，裡面實際上有什麼物品其不清楚等情

(本院易字卷第160頁)，足證被告早已知悉李育承與其女友

間存有債務糾紛，已經警到場處理，理應循合法管道救濟解

決糾紛，然其仍於員警離去後，在旁等待李育承以不詳方式

破壞本案房間房門所附電子鎖，即已明知胡芙蓉未同意李育

承進入屋內搬運物品下，仍與李育承、游捷安一同侵入本案

房間，又於見屋內實有女性用品，仍任由李育承打包如附表

所示物品，再與游捷安協助搬運離去，堪認被告與李育承、

游捷安主觀上確實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而有結夥三人毀越

門窗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聯絡，並共同以不詳方式破壞本案

房間房門之電子鎖而侵入住宅竊取附表所示物品。

　3.此外，依證人李育承於另案審理中所證，其有跟蔡紘濬說要

把自己買給女朋友的東西拿走，當天有拿買給女朋友的一些

精品、包包、衣服等語（本院另案易字卷第94、97頁），亦

足徵附表所示物品實非李育承所有。被告徒以李育承請其幫

忙搬他自己的東西為由，辯稱主觀上無共同竊盜之故意云

云，顯不可採。

(三)起訴意旨雖認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共同竊取之物品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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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約1、20件、褲子10件、鞋子4、5雙、私人印章8個、

正汰通訊行之公司大小章、發票章1組、聯強牌筆記型電腦1

臺、現金約新臺幣5萬7千元、LV牌背包2個、隨身碟8個及記

憶卡11張」。查證人蔡紘濬於警詢、另案審理中雖證稱胡芙

蓉開立單子告知有前開物品失竊不見等語(偵卷一第16頁，

本院另案易字卷第225至227頁)，然綜合證人吳冠樑於警詢

時證稱其看到拿走的東西是一些衣物等語（偵卷一第8

頁）；證人游捷安於偵查中證稱拿走的是衣服，還有女生的

用品等語（偵卷二第71頁）；證人李育承於另案審理時證稱

拿走的是現金、電腦、精品、衣服、包包等語（本院另案易

字卷第94、97、98頁），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

則，本院認定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共同竊取之物品及數量

如附表所示，其餘物品尚難認為被告所竊取。此部分雖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然因起訴意旨認此部分與被告本案成立犯罪

部分，屬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

明。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加重竊盜犯行應堪認定，應

　　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2、4款之加重竊

盜罪。起訴意旨漏論本案尚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毀越

門窗加重條件，惟此部分僅涉及加重要件之增加，罪名仍相

同，自毋庸變更起訴法條，且經本院告知此加重條款（本院

易字卷第165頁），無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

(二)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

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三)爰審酌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以如上結夥三人以上、毀越門

窗、侵入住宅之方式下手竊取被害人胡芙蓉所有財物，所為

實有不該，且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未賠償胡芙蓉損害而達成

和解，態度難認良好，又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與李

育承、游捷安就本案之分工及手段、竊取財物之價值、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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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證明被告分得犯罪利得，並兼衡被告前有毀損、妨害自

由、毒品、槍砲、公共危險等前科，素行非佳(因檢察官未

主張本案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僅於量刑審酌)，有其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本院易字卷第181至203

頁），以及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工作、家庭生活狀況(本

院易字卷第17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一)按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倘個別

成員並無犯罪所得，且與其他成員對於所得亦無事實上之共

同處分權時，即無「利得」可資剝奪，一概採取絕對連帶沒

收或追徵，對未受利得之共同正犯顯失公平，故共犯所得之

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

(二)查證人吳冠樑於警詢、偵查中證稱李育承稱所拿為自己的東

西，且自本房間搬出之物品，係由吳冠樑開車載到李育承位

於○○○○路公寓等情(偵卷一第7、8、80頁)；參以證人李

育承於偵查及另案審理中證稱：被告只是陪其、沒有拿東

西，其麻煩游捷安他們幫忙載走而已，其拿走屬於自己的東

西，因為是其花錢買的等情(偵卷二第11頁、本院另案易字

卷第95、100頁)，可見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固以如上分工

共同竊取附表所示物品，然其等所竊得之物品最後應係由李

育承取得，依卷內事證尚難認被告已分得何犯罪所得，且本

院112年度易字第1118號另案判決已對共犯李育承宣告沒收

附表所示物品，故於本案不宣告沒收犯罪所得。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筵銘偵查起訴，由檢察官陳伯青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許品逸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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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映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物品項目 數量

 1 衣服 10件

 2 褲子 10件

 3 鞋子 4雙

 4 筆記型電腦 1臺

 5 現金 新臺幣5萬7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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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背包（廠牌：Loui

s Vuitton）

2個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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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859號
上訴人  廖建智
即被告          
              
                （新北○○○○○○○○）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13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4392號）提起上訴，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被告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2、4款竊盜罪，處有期徒刑10月，應予維持並引用附件原判決記載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原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二、上訴人即被告廖建智上訴辯解略以：受李育承請託幫忙搬東西，單純認為是男女感情糾紛，對於破壞門鎖進而偷竊之事完全不知情。門鎖是警察破壞的，我們到現場之後，李育承的前女友不開門，李育承知道其女友是通緝犯，所以報警，警察到場把門鎖破壞並進入，警察說裡面已經沒有人，警察離開後我們才進入把東西搬走。　　
三、本院之論斷：
(一)被告辯稱李育承找被告幫忙搬東西，並無共同竊盜故意而否認犯行的辯解，不可採信，已經原審一一調查審理，詳細論駁。
(二)關於員警曾經出現的原因，是因被告廖建智、李育承及游捷安在行為地附近之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前，與「鄰居」發生爭吵、糾紛，經「鄰居報案」，員警因而到場，經員警告知要依合法程序，雙方協調之後表示不需警方協助並自行離去。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永和派出所員警111年6月24日職務報告、111年4月11日受理民眾110報案案件紀錄（偵卷一第25、27頁）及原審113年1月12日勘驗筆錄、密錄器畫面截圖照片可證（原審易1118卷第85至89、129至130頁）。被告於原審供稱：「(員警離開之後)我跟李育承一起從一樓大門進到二樓之3的房間，李育承開房間門的時候我也在旁邊，…我們是一起進去的。」（原審卷第160頁）核無被告所辯：「李育承因其女友是通緝犯而報警，警察到場把門鎖破壞並進入」的事實。被告於本院空言辯稱「門鎖是警察破壞的」顯與事實不相符，不足採信，且無礙所為觸犯加重竊盜罪。
(三)李育承已經原審另案以被告及證人身分明確供證，本案事證明確，核無再傳證必要。
(四)被告上訴就原審已經論駁審認之事實重覆爭辯，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彥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23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雷淑雯
　　　　　　　　　　　　　　　　　　　法　官　郭豫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原判決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1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建智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籍設新北市○○區○○路0號（新北○○
　　　　　　　　　　　　○○○○○○）
　　　　　　　　　　居新北市○○區○○路00號00樓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第4392
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廖建智犯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二、四款之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　實
廖建智、李育承及游捷安(前二人所涉竊盜部分業經本院另案112年度易字第1118號判決罪刑在案)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基於結夥三人以上毀越門窗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聯絡，於民國111年4月11日23時許，一同搭乘不知情吳冠樑駕駛之車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至新北市○○區○○路000巷00巷，再步行前往位在該巷弄00號0樓之0，由蔡紘濬所承租、胡芙蓉所居住之套房(下稱本案房間)，以不詳方式破壞本案房間房門所附電子鎖(毀損部分未據告訴)而侵入該房間，由李育承打包胡芙蓉所有如附表所示物品至垃圾袋、紙箱內，由廖建智、游捷安分批搬運至吳冠樑駕駛之上開自用小客車，得手後隨即搭乘吳冠樑駕駛之上開自用小客車離開現場。
　　理　由
一、訊據被告廖建智固坦承與李育承等於上開時間至本案套房搬運走附表所示物品，然矢口否認有何加重竊盜犯行，並辯稱：我當天跟李承育一起搭車到場，我們從一樓大門進去本案房間，由李承育打包、我幫他搬出來，因為李承育說他女朋友把他的東西都搬走，他們本來一起住在○○○○路套房，請我去幫忙搬他自己的東西，我主觀上沒有共同竊盜的故意等語。經查：
(一)被告、李育承及游捷安於111年4月11日23時許，搭乘吳冠樑駕駛之上開自用小客車至新北市○○區○○路000巷00巷，再步行前往位在該巷弄00號0樓之0，由蔡紘濬所承租、胡芙蓉所居住之本案房間，由李育承打包附表所示物品至垃圾袋、紙箱內，由廖建智、游捷安分批搬運至吳冠樑駕駛之上開自用小客車，隨即搭乘吳冠樑駕駛之上開自用小客車離開現場之事實，為被告所供認(本院易字卷第160頁)，核與證人李育承、游捷安於偵查及另案審理中、證人即本案房間出租人楊岩珍、證人蔡紘濬於警詢、偵查及另案審理中、證人吳冠樑、證人即楊岩珍之配偶陳淑玲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大致相符(111年度偵字第49555號卷一<下稱偵卷一>第7、8、16至21、80、81、105頁，偵卷二第6至9、36至38、70至73頁，本院112年度易字第1118號卷【下稱本院另案易字卷】第52、91至101、178至189、220至229頁)，並有上開自用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本案房間最新房屋租賃契約書、現場及巷口監視器畫面截圖照片在卷可稽（偵卷一第26、29至40頁，偵卷二第29至33頁），復有本院另案113年1月12日勘驗筆錄、監視器畫面截圖照片在卷可憑（本院另案易字卷第89、90、131至147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二)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主觀上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而有結夥三人毀越門窗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聯絡，並以不詳方式破壞本案房間房門所附電子鎖而侵入住宅共同竊取附表所示物品：
　1.查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於111年4月11日21、22時許進入本案房間前，曾在本案房屋附近之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前與鄰居發生爭吵、糾紛情事，經員警據報到場處理，盤查確認被告、李育承、游捷安三人身分人別，李育承已向警方表示其前女友胡芙蓉捲款潛逃並積欠債務未還，故偕同游捷安、被告一同至胡芙蓉住處找人，經員警告知要走合法程序等語，此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永和派出所員警111年6月24日職務報告、111年4月11日受理民眾110報案案件紀錄可證（偵卷一第25、27頁），並有本院另案113年1月12日勘驗筆錄、密錄器畫面截圖照片可考（本院另案易字卷第85至89、129至130頁）。
　2.又依證人楊岩珍於偵查及另案審理中證稱：當天晚上有其他房客打給我說有人破壞房門，有很大聲音，有人在講話，所以我才去現場查看，當時我去本案房間查看衣櫃內都沒有東西，門有被敲開、有破壞痕跡，鎖頭也歪掉。鎖頭那邊有凹進去。我看房間裡面亂七八糟，房門也壞掉，後來我找蔡紘濬，他告訴我有丟東西，本來說要告我。我進到0樓大門後，看0號之0房門有打開。我要進去房間，有一個人拿東西出來跟我閃過要走出門，我剛要進去，我問他來幹嘛、是誰，他說朋友叫我來搬東西等語(偵卷二第37頁，本院另案易字卷第180至189頁)；證人陳淑玲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我先生說隔壁房客說隔壁很吵，有人搬東西，請我們過來看，我到現場時大門有2個人，我進去時樓上還有1個人，當時屋內衣櫃衣服都被搬空了，我一到現場有看到房門被撬開，所以我才問對方，當時還有另一個年紀比較輕的人問中年男子說現在要怎麼辦，中年男子說這些東西都拿走，當時他們用塑膠袋都裝好了，我確定門鎖已經被弄壞。在二樓看到穿紅色衣服的男子，他說他們是來搬蔡先生東西，而且講到裡面住的是一位胡小姐等語（偵卷一第20頁，偵卷二第38頁），參以本案房間房門所附電子鎖於案發後確實呈現歪斜，衣櫃、櫃子內大部分物品幾乎已搬空、衣櫃門亦呈開啟狀態，有現場照片可證（偵卷一第35、36頁），佐以被告亦自承李育承開啟本案房間房門時，其在旁邊並一起進去，房內有女生物品，而李育承打包後，其有幫忙搬出來，東西全部包在塑膠袋裡面，裡面實際上有什麼物品其不清楚等情(本院易字卷第160頁)，足證被告早已知悉李育承與其女友間存有債務糾紛，已經警到場處理，理應循合法管道救濟解決糾紛，然其仍於員警離去後，在旁等待李育承以不詳方式破壞本案房間房門所附電子鎖，即已明知胡芙蓉未同意李育承進入屋內搬運物品下，仍與李育承、游捷安一同侵入本案房間，又於見屋內實有女性用品，仍任由李育承打包如附表所示物品，再與游捷安協助搬運離去，堪認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主觀上確實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而有結夥三人毀越門窗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聯絡，並共同以不詳方式破壞本案房間房門之電子鎖而侵入住宅竊取附表所示物品。
　3.此外，依證人李育承於另案審理中所證，其有跟蔡紘濬說要把自己買給女朋友的東西拿走，當天有拿買給女朋友的一些精品、包包、衣服等語（本院另案易字卷第94、97頁），亦足徵附表所示物品實非李育承所有。被告徒以李育承請其幫忙搬他自己的東西為由，辯稱主觀上無共同竊盜之故意云云，顯不可採。
(三)起訴意旨雖認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共同竊取之物品包含「衣服約1、20件、褲子10件、鞋子4、5雙、私人印章8個、正汰通訊行之公司大小章、發票章1組、聯強牌筆記型電腦1臺、現金約新臺幣5萬7千元、LV牌背包2個、隨身碟8個及記憶卡11張」。查證人蔡紘濬於警詢、另案審理中雖證稱胡芙蓉開立單子告知有前開物品失竊不見等語(偵卷一第16頁，本院另案易字卷第225至227頁)，然綜合證人吳冠樑於警詢時證稱其看到拿走的東西是一些衣物等語（偵卷一第8頁）；證人游捷安於偵查中證稱拿走的是衣服，還有女生的用品等語（偵卷二第71頁）；證人李育承於另案審理時證稱拿走的是現金、電腦、精品、衣服、包包等語（本院另案易字卷第94、97、98頁），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本院認定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共同竊取之物品及數量如附表所示，其餘物品尚難認為被告所竊取。此部分雖不能證明被告犯罪，然因起訴意旨認此部分與被告本案成立犯罪部分，屬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加重竊盜犯行應堪認定，應
　　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2、4款之加重竊盜罪。起訴意旨漏論本案尚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毀越門窗加重條件，惟此部分僅涉及加重要件之增加，罪名仍相同，自毋庸變更起訴法條，且經本院告知此加重條款（本院易字卷第165頁），無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
(二)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三)爰審酌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以如上結夥三人以上、毀越門窗、侵入住宅之方式下手竊取被害人胡芙蓉所有財物，所為實有不該，且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未賠償胡芙蓉損害而達成和解，態度難認良好，又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與李育承、游捷安就本案之分工及手段、竊取財物之價值、無證據證明被告分得犯罪利得，並兼衡被告前有毀損、妨害自由、毒品、槍砲、公共危險等前科，素行非佳(因檢察官未主張本案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僅於量刑審酌)，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本院易字卷第181至203頁），以及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工作、家庭生活狀況(本院易字卷第17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一)按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倘個別成員並無犯罪所得，且與其他成員對於所得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時，即無「利得」可資剝奪，一概採取絕對連帶沒收或追徵，對未受利得之共同正犯顯失公平，故共犯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
(二)查證人吳冠樑於警詢、偵查中證稱李育承稱所拿為自己的東西，且自本房間搬出之物品，係由吳冠樑開車載到李育承位於○○○○路公寓等情(偵卷一第7、8、80頁)；參以證人李育承於偵查及另案審理中證稱：被告只是陪其、沒有拿東西，其麻煩游捷安他們幫忙載走而已，其拿走屬於自己的東西，因為是其花錢買的等情(偵卷二第11頁、本院另案易字卷第95、100頁)，可見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固以如上分工共同竊取附表所示物品，然其等所竊得之物品最後應係由李育承取得，依卷內事證尚難認被告已分得何犯罪所得，且本院112年度易字第1118號另案判決已對共犯李育承宣告沒收附表所示物品，故於本案不宣告沒收犯罪所得。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筵銘偵查起訴，由檢察官陳伯青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許品逸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映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物品項目

		數量



		 1

		衣服

		10件



		 2

		褲子

		10件



		 3

		鞋子

		4雙



		 4

		筆記型電腦

		1臺



		 5

		現金

		新臺幣5萬7仟元



		 6

		背包（廠牌：Louis Vuitton）

		2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859號
上訴人  廖建智
即被告          
              
                （新北○○○○○○○○）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
易字第213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4392號）提起上訴，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被告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2、
    4款竊盜罪，處有期徒刑10月，應予維持並引用附件原判決
    記載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原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二、上訴人即被告廖建智上訴辯解略以：受李育承請託幫忙搬東
    西，單純認為是男女感情糾紛，對於破壞門鎖進而偷竊之事
    完全不知情。門鎖是警察破壞的，我們到現場之後，李育承
    的前女友不開門，李育承知道其女友是通緝犯，所以報警，
    警察到場把門鎖破壞並進入，警察說裡面已經沒有人，警察
    離開後我們才進入把東西搬走。　　
三、本院之論斷：
(一)被告辯稱李育承找被告幫忙搬東西，並無共同竊盜故意而否
    認犯行的辯解，不可採信，已經原審一一調查審理，詳細論
    駁。
(二)關於員警曾經出現的原因，是因被告廖建智、李育承及游捷
    安在行為地附近之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前，與「
    鄰居」發生爭吵、糾紛，經「鄰居報案」，員警因而到場，
    經員警告知要依合法程序，雙方協調之後表示不需警方協助
    並自行離去。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永和派出所員警
    111年6月24日職務報告、111年4月11日受理民眾110報案案
    件紀錄（偵卷一第25、27頁）及原審113年1月12日勘驗筆錄
    、密錄器畫面截圖照片可證（原審易1118卷第85至89、129
    至130頁）。被告於原審供稱：「(員警離開之後)我跟李育
    承一起從一樓大門進到二樓之3的房間，李育承開房間門的
    時候我也在旁邊，…我們是一起進去的。」（原審卷第160頁
    ）核無被告所辯：「李育承因其女友是通緝犯而報警，警察
    到場把門鎖破壞並進入」的事實。被告於本院空言辯稱「門
    鎖是警察破壞的」顯與事實不相符，不足採信，且無礙所為
    觸犯加重竊盜罪。
(三)李育承已經原審另案以被告及證人身分明確供證，本案事證
    明確，核無再傳證必要。
(四)被告上訴就原審已經論駁審認之事實重覆爭辯，上訴無理由
    ，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彥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23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雷淑雯
　　　　　　　　　　　　　　　　　　　法　官　郭豫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原判決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1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建智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籍設新北市○○區○○路0號（新北○○
　　　　　　　　　　　　○○○○○○）
　　　　　　　　　　居新北市○○區○○路00號00樓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第4392
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廖建智犯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二、四款之竊盜罪，
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　實
廖建智、李育承及游捷安(前二人所涉竊盜部分業經本院另案112
年度易字第1118號判決罪刑在案)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基於結夥
三人以上毀越門窗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聯絡，於民國111年4月11日
23時許，一同搭乘不知情吳冠樑駕駛之車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
客車至新北市○○區○○路000巷00巷，再步行前往位在該巷弄00號0
樓之0，由蔡紘濬所承租、胡芙蓉所居住之套房(下稱本案房間)
，以不詳方式破壞本案房間房門所附電子鎖(毀損部分未據告訴)
而侵入該房間，由李育承打包胡芙蓉所有如附表所示物品至垃圾
袋、紙箱內，由廖建智、游捷安分批搬運至吳冠樑駕駛之上開自
用小客車，得手後隨即搭乘吳冠樑駕駛之上開自用小客車離開現
場。
　　理　由
一、訊據被告廖建智固坦承與李育承等於上開時間至本案套房搬
    運走附表所示物品，然矢口否認有何加重竊盜犯行，並辯稱
    ：我當天跟李承育一起搭車到場，我們從一樓大門進去本案
    房間，由李承育打包、我幫他搬出來，因為李承育說他女朋
    友把他的東西都搬走，他們本來一起住在○○○○路套房，請我
    去幫忙搬他自己的東西，我主觀上沒有共同竊盜的故意等語
    。經查：
(一)被告、李育承及游捷安於111年4月11日23時許，搭乘吳冠樑
    駕駛之上開自用小客車至新北市○○區○○路000巷00巷，再步行
    前往位在該巷弄00號0樓之0，由蔡紘濬所承租、胡芙蓉所居
    住之本案房間，由李育承打包附表所示物品至垃圾袋、紙箱
    內，由廖建智、游捷安分批搬運至吳冠樑駕駛之上開自用小
    客車，隨即搭乘吳冠樑駕駛之上開自用小客車離開現場之事
    實，為被告所供認(本院易字卷第160頁)，核與證人李育承
    、游捷安於偵查及另案審理中、證人即本案房間出租人楊岩
    珍、證人蔡紘濬於警詢、偵查及另案審理中、證人吳冠樑、
    證人即楊岩珍之配偶陳淑玲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大致相符
    (111年度偵字第49555號卷一<下稱偵卷一>第7、8、16至21
    、80、81、105頁，偵卷二第6至9、36至38、70至73頁，本
    院112年度易字第1118號卷【下稱本院另案易字卷】第52、9
    1至101、178至189、220至229頁)，並有上開自用小客車之
    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本案房間最新房屋租賃契約書、現場及
    巷口監視器畫面截圖照片在卷可稽（偵卷一第26、29至40頁
    ，偵卷二第29至33頁），復有本院另案113年1月12日勘驗筆
    錄、監視器畫面截圖照片在卷可憑（本院另案易字卷第89、
    90、131至147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二)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主觀上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而有結
    夥三人毀越門窗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聯絡，並以不詳方式破
    壞本案房間房門所附電子鎖而侵入住宅共同竊取附表所示物
    品：
　1.查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於111年4月11日21、22時許進入本
    案房間前，曾在本案房屋附近之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
    0號前與鄰居發生爭吵、糾紛情事，經員警據報到場處理，
    盤查確認被告、李育承、游捷安三人身分人別，李育承已向
    警方表示其前女友胡芙蓉捲款潛逃並積欠債務未還，故偕同
    游捷安、被告一同至胡芙蓉住處找人，經員警告知要走合法
    程序等語，此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永和派出所員警
    111年6月24日職務報告、111年4月11日受理民眾110報案案
    件紀錄可證（偵卷一第25、27頁），並有本院另案113年1月
    12日勘驗筆錄、密錄器畫面截圖照片可考（本院另案易字卷
    第85至89、129至130頁）。
　2.又依證人楊岩珍於偵查及另案審理中證稱：當天晚上有其他
    房客打給我說有人破壞房門，有很大聲音，有人在講話，所
    以我才去現場查看，當時我去本案房間查看衣櫃內都沒有東
    西，門有被敲開、有破壞痕跡，鎖頭也歪掉。鎖頭那邊有凹
    進去。我看房間裡面亂七八糟，房門也壞掉，後來我找蔡紘
    濬，他告訴我有丟東西，本來說要告我。我進到0樓大門後
    ，看0號之0房門有打開。我要進去房間，有一個人拿東西出
    來跟我閃過要走出門，我剛要進去，我問他來幹嘛、是誰，
    他說朋友叫我來搬東西等語(偵卷二第37頁，本院另案易字
    卷第180至189頁)；證人陳淑玲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我先
    生說隔壁房客說隔壁很吵，有人搬東西，請我們過來看，我
    到現場時大門有2個人，我進去時樓上還有1個人，當時屋內
    衣櫃衣服都被搬空了，我一到現場有看到房門被撬開，所以
    我才問對方，當時還有另一個年紀比較輕的人問中年男子說
    現在要怎麼辦，中年男子說這些東西都拿走，當時他們用塑
    膠袋都裝好了，我確定門鎖已經被弄壞。在二樓看到穿紅色
    衣服的男子，他說他們是來搬蔡先生東西，而且講到裡面住
    的是一位胡小姐等語（偵卷一第20頁，偵卷二第38頁），參
    以本案房間房門所附電子鎖於案發後確實呈現歪斜，衣櫃、
    櫃子內大部分物品幾乎已搬空、衣櫃門亦呈開啟狀態，有現
    場照片可證（偵卷一第35、36頁），佐以被告亦自承李育承
    開啟本案房間房門時，其在旁邊並一起進去，房內有女生物
    品，而李育承打包後，其有幫忙搬出來，東西全部包在塑膠
    袋裡面，裡面實際上有什麼物品其不清楚等情(本院易字卷
    第160頁)，足證被告早已知悉李育承與其女友間存有債務糾
    紛，已經警到場處理，理應循合法管道救濟解決糾紛，然其
    仍於員警離去後，在旁等待李育承以不詳方式破壞本案房間
    房門所附電子鎖，即已明知胡芙蓉未同意李育承進入屋內搬
    運物品下，仍與李育承、游捷安一同侵入本案房間，又於見
    屋內實有女性用品，仍任由李育承打包如附表所示物品，再
    與游捷安協助搬運離去，堪認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主觀上
    確實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而有結夥三人毀越門窗侵入住宅
    竊盜之犯意聯絡，並共同以不詳方式破壞本案房間房門之電
    子鎖而侵入住宅竊取附表所示物品。
　3.此外，依證人李育承於另案審理中所證，其有跟蔡紘濬說要
    把自己買給女朋友的東西拿走，當天有拿買給女朋友的一些
    精品、包包、衣服等語（本院另案易字卷第94、97頁），亦
    足徵附表所示物品實非李育承所有。被告徒以李育承請其幫
    忙搬他自己的東西為由，辯稱主觀上無共同竊盜之故意云云
    ，顯不可採。
(三)起訴意旨雖認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共同竊取之物品包含「
    衣服約1、20件、褲子10件、鞋子4、5雙、私人印章8個、正
    汰通訊行之公司大小章、發票章1組、聯強牌筆記型電腦1臺
    、現金約新臺幣5萬7千元、LV牌背包2個、隨身碟8個及記憶
    卡11張」。查證人蔡紘濬於警詢、另案審理中雖證稱胡芙蓉
    開立單子告知有前開物品失竊不見等語(偵卷一第16頁，本
    院另案易字卷第225至227頁)，然綜合證人吳冠樑於警詢時
    證稱其看到拿走的東西是一些衣物等語（偵卷一第8頁）；
    證人游捷安於偵查中證稱拿走的是衣服，還有女生的用品等
    語（偵卷二第71頁）；證人李育承於另案審理時證稱拿走的
    是現金、電腦、精品、衣服、包包等語（本院另案易字卷第
    94、97、98頁），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本
    院認定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共同竊取之物品及數量如附表
    所示，其餘物品尚難認為被告所竊取。此部分雖不能證明被
    告犯罪，然因起訴意旨認此部分與被告本案成立犯罪部分，
    屬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加重竊盜犯行應堪認定，應
　　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2、4款之加重竊
    盜罪。起訴意旨漏論本案尚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毀越
    門窗加重條件，惟此部分僅涉及加重要件之增加，罪名仍相
    同，自毋庸變更起訴法條，且經本院告知此加重條款（本院
    易字卷第165頁），無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
(二)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
    ，應論以共同正犯。　　
(三)爰審酌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以如上結夥三人以上、毀越門
    窗、侵入住宅之方式下手竊取被害人胡芙蓉所有財物，所為
    實有不該，且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未賠償胡芙蓉損害而達成
    和解，態度難認良好，又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與李
    育承、游捷安就本案之分工及手段、竊取財物之價值、無證
    據證明被告分得犯罪利得，並兼衡被告前有毀損、妨害自由
    、毒品、槍砲、公共危險等前科，素行非佳(因檢察官未主
    張本案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僅於量刑審酌)，有其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本院易字卷第181至203頁）
    ，以及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工作、家庭生活狀況(本院易
    字卷第17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一)按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倘個別
    成員並無犯罪所得，且與其他成員對於所得亦無事實上之共
    同處分權時，即無「利得」可資剝奪，一概採取絕對連帶沒
    收或追徵，對未受利得之共同正犯顯失公平，故共犯所得之
    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
(二)查證人吳冠樑於警詢、偵查中證稱李育承稱所拿為自己的東
    西，且自本房間搬出之物品，係由吳冠樑開車載到李育承位
    於○○○○路公寓等情(偵卷一第7、8、80頁)；參以證人李育承
    於偵查及另案審理中證稱：被告只是陪其、沒有拿東西，其
    麻煩游捷安他們幫忙載走而已，其拿走屬於自己的東西，因
    為是其花錢買的等情(偵卷二第11頁、本院另案易字卷第95
    、100頁)，可見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固以如上分工共同竊
    取附表所示物品，然其等所竊得之物品最後應係由李育承取
    得，依卷內事證尚難認被告已分得何犯罪所得，且本院112
    年度易字第1118號另案判決已對共犯李育承宣告沒收附表所
    示物品，故於本案不宣告沒收犯罪所得。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筵銘偵查起訴，由檢察官陳伯青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許品逸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映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物品項目 數量  1 衣服 10件  2 褲子 10件  3 鞋子 4雙  4 筆記型電腦 1臺  5 現金 新臺幣5萬7仟元  6 背包（廠牌：Louis Vuitton） 2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859號
上訴人  廖建智
即被告          
              
                （新北○○○○○○○○）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13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4392號）提起上訴，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被告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2、4款竊盜罪，處有期徒刑10月，應予維持並引用附件原判決記載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原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二、上訴人即被告廖建智上訴辯解略以：受李育承請託幫忙搬東西，單純認為是男女感情糾紛，對於破壞門鎖進而偷竊之事完全不知情。門鎖是警察破壞的，我們到現場之後，李育承的前女友不開門，李育承知道其女友是通緝犯，所以報警，警察到場把門鎖破壞並進入，警察說裡面已經沒有人，警察離開後我們才進入把東西搬走。　　
三、本院之論斷：
(一)被告辯稱李育承找被告幫忙搬東西，並無共同竊盜故意而否認犯行的辯解，不可採信，已經原審一一調查審理，詳細論駁。
(二)關於員警曾經出現的原因，是因被告廖建智、李育承及游捷安在行為地附近之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前，與「鄰居」發生爭吵、糾紛，經「鄰居報案」，員警因而到場，經員警告知要依合法程序，雙方協調之後表示不需警方協助並自行離去。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永和派出所員警111年6月24日職務報告、111年4月11日受理民眾110報案案件紀錄（偵卷一第25、27頁）及原審113年1月12日勘驗筆錄、密錄器畫面截圖照片可證（原審易1118卷第85至89、129至130頁）。被告於原審供稱：「(員警離開之後)我跟李育承一起從一樓大門進到二樓之3的房間，李育承開房間門的時候我也在旁邊，…我們是一起進去的。」（原審卷第160頁）核無被告所辯：「李育承因其女友是通緝犯而報警，警察到場把門鎖破壞並進入」的事實。被告於本院空言辯稱「門鎖是警察破壞的」顯與事實不相符，不足採信，且無礙所為觸犯加重竊盜罪。
(三)李育承已經原審另案以被告及證人身分明確供證，本案事證明確，核無再傳證必要。
(四)被告上訴就原審已經論駁審認之事實重覆爭辯，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彥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23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雷淑雯
　　　　　　　　　　　　　　　　　　　法　官　郭豫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原判決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1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建智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籍設新北市○○區○○路0號（新北○○
　　　　　　　　　　　　○○○○○○）
　　　　　　　　　　居新北市○○區○○路00號00樓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第4392
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廖建智犯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二、四款之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　實
廖建智、李育承及游捷安(前二人所涉竊盜部分業經本院另案112年度易字第1118號判決罪刑在案)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基於結夥三人以上毀越門窗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聯絡，於民國111年4月11日23時許，一同搭乘不知情吳冠樑駕駛之車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至新北市○○區○○路000巷00巷，再步行前往位在該巷弄00號0樓之0，由蔡紘濬所承租、胡芙蓉所居住之套房(下稱本案房間)，以不詳方式破壞本案房間房門所附電子鎖(毀損部分未據告訴)而侵入該房間，由李育承打包胡芙蓉所有如附表所示物品至垃圾袋、紙箱內，由廖建智、游捷安分批搬運至吳冠樑駕駛之上開自用小客車，得手後隨即搭乘吳冠樑駕駛之上開自用小客車離開現場。
　　理　由
一、訊據被告廖建智固坦承與李育承等於上開時間至本案套房搬運走附表所示物品，然矢口否認有何加重竊盜犯行，並辯稱：我當天跟李承育一起搭車到場，我們從一樓大門進去本案房間，由李承育打包、我幫他搬出來，因為李承育說他女朋友把他的東西都搬走，他們本來一起住在○○○○路套房，請我去幫忙搬他自己的東西，我主觀上沒有共同竊盜的故意等語。經查：
(一)被告、李育承及游捷安於111年4月11日23時許，搭乘吳冠樑駕駛之上開自用小客車至新北市○○區○○路000巷00巷，再步行前往位在該巷弄00號0樓之0，由蔡紘濬所承租、胡芙蓉所居住之本案房間，由李育承打包附表所示物品至垃圾袋、紙箱內，由廖建智、游捷安分批搬運至吳冠樑駕駛之上開自用小客車，隨即搭乘吳冠樑駕駛之上開自用小客車離開現場之事實，為被告所供認(本院易字卷第160頁)，核與證人李育承、游捷安於偵查及另案審理中、證人即本案房間出租人楊岩珍、證人蔡紘濬於警詢、偵查及另案審理中、證人吳冠樑、證人即楊岩珍之配偶陳淑玲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大致相符(111年度偵字第49555號卷一<下稱偵卷一>第7、8、16至21、80、81、105頁，偵卷二第6至9、36至38、70至73頁，本院112年度易字第1118號卷【下稱本院另案易字卷】第52、91至101、178至189、220至229頁)，並有上開自用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本案房間最新房屋租賃契約書、現場及巷口監視器畫面截圖照片在卷可稽（偵卷一第26、29至40頁，偵卷二第29至33頁），復有本院另案113年1月12日勘驗筆錄、監視器畫面截圖照片在卷可憑（本院另案易字卷第89、90、131至147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二)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主觀上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而有結夥三人毀越門窗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聯絡，並以不詳方式破壞本案房間房門所附電子鎖而侵入住宅共同竊取附表所示物品：
　1.查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於111年4月11日21、22時許進入本案房間前，曾在本案房屋附近之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前與鄰居發生爭吵、糾紛情事，經員警據報到場處理，盤查確認被告、李育承、游捷安三人身分人別，李育承已向警方表示其前女友胡芙蓉捲款潛逃並積欠債務未還，故偕同游捷安、被告一同至胡芙蓉住處找人，經員警告知要走合法程序等語，此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永和派出所員警111年6月24日職務報告、111年4月11日受理民眾110報案案件紀錄可證（偵卷一第25、27頁），並有本院另案113年1月12日勘驗筆錄、密錄器畫面截圖照片可考（本院另案易字卷第85至89、129至130頁）。
　2.又依證人楊岩珍於偵查及另案審理中證稱：當天晚上有其他房客打給我說有人破壞房門，有很大聲音，有人在講話，所以我才去現場查看，當時我去本案房間查看衣櫃內都沒有東西，門有被敲開、有破壞痕跡，鎖頭也歪掉。鎖頭那邊有凹進去。我看房間裡面亂七八糟，房門也壞掉，後來我找蔡紘濬，他告訴我有丟東西，本來說要告我。我進到0樓大門後，看0號之0房門有打開。我要進去房間，有一個人拿東西出來跟我閃過要走出門，我剛要進去，我問他來幹嘛、是誰，他說朋友叫我來搬東西等語(偵卷二第37頁，本院另案易字卷第180至189頁)；證人陳淑玲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我先生說隔壁房客說隔壁很吵，有人搬東西，請我們過來看，我到現場時大門有2個人，我進去時樓上還有1個人，當時屋內衣櫃衣服都被搬空了，我一到現場有看到房門被撬開，所以我才問對方，當時還有另一個年紀比較輕的人問中年男子說現在要怎麼辦，中年男子說這些東西都拿走，當時他們用塑膠袋都裝好了，我確定門鎖已經被弄壞。在二樓看到穿紅色衣服的男子，他說他們是來搬蔡先生東西，而且講到裡面住的是一位胡小姐等語（偵卷一第20頁，偵卷二第38頁），參以本案房間房門所附電子鎖於案發後確實呈現歪斜，衣櫃、櫃子內大部分物品幾乎已搬空、衣櫃門亦呈開啟狀態，有現場照片可證（偵卷一第35、36頁），佐以被告亦自承李育承開啟本案房間房門時，其在旁邊並一起進去，房內有女生物品，而李育承打包後，其有幫忙搬出來，東西全部包在塑膠袋裡面，裡面實際上有什麼物品其不清楚等情(本院易字卷第160頁)，足證被告早已知悉李育承與其女友間存有債務糾紛，已經警到場處理，理應循合法管道救濟解決糾紛，然其仍於員警離去後，在旁等待李育承以不詳方式破壞本案房間房門所附電子鎖，即已明知胡芙蓉未同意李育承進入屋內搬運物品下，仍與李育承、游捷安一同侵入本案房間，又於見屋內實有女性用品，仍任由李育承打包如附表所示物品，再與游捷安協助搬運離去，堪認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主觀上確實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而有結夥三人毀越門窗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聯絡，並共同以不詳方式破壞本案房間房門之電子鎖而侵入住宅竊取附表所示物品。
　3.此外，依證人李育承於另案審理中所證，其有跟蔡紘濬說要把自己買給女朋友的東西拿走，當天有拿買給女朋友的一些精品、包包、衣服等語（本院另案易字卷第94、97頁），亦足徵附表所示物品實非李育承所有。被告徒以李育承請其幫忙搬他自己的東西為由，辯稱主觀上無共同竊盜之故意云云，顯不可採。
(三)起訴意旨雖認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共同竊取之物品包含「衣服約1、20件、褲子10件、鞋子4、5雙、私人印章8個、正汰通訊行之公司大小章、發票章1組、聯強牌筆記型電腦1臺、現金約新臺幣5萬7千元、LV牌背包2個、隨身碟8個及記憶卡11張」。查證人蔡紘濬於警詢、另案審理中雖證稱胡芙蓉開立單子告知有前開物品失竊不見等語(偵卷一第16頁，本院另案易字卷第225至227頁)，然綜合證人吳冠樑於警詢時證稱其看到拿走的東西是一些衣物等語（偵卷一第8頁）；證人游捷安於偵查中證稱拿走的是衣服，還有女生的用品等語（偵卷二第71頁）；證人李育承於另案審理時證稱拿走的是現金、電腦、精品、衣服、包包等語（本院另案易字卷第94、97、98頁），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本院認定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共同竊取之物品及數量如附表所示，其餘物品尚難認為被告所竊取。此部分雖不能證明被告犯罪，然因起訴意旨認此部分與被告本案成立犯罪部分，屬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加重竊盜犯行應堪認定，應
　　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2、4款之加重竊盜罪。起訴意旨漏論本案尚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毀越門窗加重條件，惟此部分僅涉及加重要件之增加，罪名仍相同，自毋庸變更起訴法條，且經本院告知此加重條款（本院易字卷第165頁），無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
(二)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三)爰審酌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以如上結夥三人以上、毀越門窗、侵入住宅之方式下手竊取被害人胡芙蓉所有財物，所為實有不該，且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未賠償胡芙蓉損害而達成和解，態度難認良好，又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與李育承、游捷安就本案之分工及手段、竊取財物之價值、無證據證明被告分得犯罪利得，並兼衡被告前有毀損、妨害自由、毒品、槍砲、公共危險等前科，素行非佳(因檢察官未主張本案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僅於量刑審酌)，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本院易字卷第181至203頁），以及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工作、家庭生活狀況(本院易字卷第17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一)按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倘個別成員並無犯罪所得，且與其他成員對於所得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時，即無「利得」可資剝奪，一概採取絕對連帶沒收或追徵，對未受利得之共同正犯顯失公平，故共犯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
(二)查證人吳冠樑於警詢、偵查中證稱李育承稱所拿為自己的東西，且自本房間搬出之物品，係由吳冠樑開車載到李育承位於○○○○路公寓等情(偵卷一第7、8、80頁)；參以證人李育承於偵查及另案審理中證稱：被告只是陪其、沒有拿東西，其麻煩游捷安他們幫忙載走而已，其拿走屬於自己的東西，因為是其花錢買的等情(偵卷二第11頁、本院另案易字卷第95、100頁)，可見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固以如上分工共同竊取附表所示物品，然其等所竊得之物品最後應係由李育承取得，依卷內事證尚難認被告已分得何犯罪所得，且本院112年度易字第1118號另案判決已對共犯李育承宣告沒收附表所示物品，故於本案不宣告沒收犯罪所得。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筵銘偵查起訴，由檢察官陳伯青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許品逸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映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物品項目

		數量



		 1

		衣服

		10件



		 2

		褲子

		10件



		 3

		鞋子

		4雙



		 4

		筆記型電腦

		1臺



		 5

		現金

		新臺幣5萬7仟元



		 6

		背包（廠牌：Louis Vuitton）

		2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859號
上訴人  廖建智
即被告          
              
                （新北○○○○○○○○）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13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4392號）提起上訴，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被告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2、4款竊盜罪，處有期徒刑10月，應予維持並引用附件原判決記載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原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二、上訴人即被告廖建智上訴辯解略以：受李育承請託幫忙搬東西，單純認為是男女感情糾紛，對於破壞門鎖進而偷竊之事完全不知情。門鎖是警察破壞的，我們到現場之後，李育承的前女友不開門，李育承知道其女友是通緝犯，所以報警，警察到場把門鎖破壞並進入，警察說裡面已經沒有人，警察離開後我們才進入把東西搬走。　　
三、本院之論斷：
(一)被告辯稱李育承找被告幫忙搬東西，並無共同竊盜故意而否認犯行的辯解，不可採信，已經原審一一調查審理，詳細論駁。
(二)關於員警曾經出現的原因，是因被告廖建智、李育承及游捷安在行為地附近之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前，與「鄰居」發生爭吵、糾紛，經「鄰居報案」，員警因而到場，經員警告知要依合法程序，雙方協調之後表示不需警方協助並自行離去。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永和派出所員警111年6月24日職務報告、111年4月11日受理民眾110報案案件紀錄（偵卷一第25、27頁）及原審113年1月12日勘驗筆錄、密錄器畫面截圖照片可證（原審易1118卷第85至89、129至130頁）。被告於原審供稱：「(員警離開之後)我跟李育承一起從一樓大門進到二樓之3的房間，李育承開房間門的時候我也在旁邊，…我們是一起進去的。」（原審卷第160頁）核無被告所辯：「李育承因其女友是通緝犯而報警，警察到場把門鎖破壞並進入」的事實。被告於本院空言辯稱「門鎖是警察破壞的」顯與事實不相符，不足採信，且無礙所為觸犯加重竊盜罪。
(三)李育承已經原審另案以被告及證人身分明確供證，本案事證明確，核無再傳證必要。
(四)被告上訴就原審已經論駁審認之事實重覆爭辯，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彥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23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雷淑雯
　　　　　　　　　　　　　　　　　　　法　官　郭豫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原判決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1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建智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籍設新北市○○區○○路0號（新北○○
　　　　　　　　　　　　○○○○○○）
　　　　　　　　　　居新北市○○區○○路00號00樓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第4392
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廖建智犯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二、四款之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　實
廖建智、李育承及游捷安(前二人所涉竊盜部分業經本院另案112年度易字第1118號判決罪刑在案)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基於結夥三人以上毀越門窗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聯絡，於民國111年4月11日23時許，一同搭乘不知情吳冠樑駕駛之車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至新北市○○區○○路000巷00巷，再步行前往位在該巷弄00號0樓之0，由蔡紘濬所承租、胡芙蓉所居住之套房(下稱本案房間)，以不詳方式破壞本案房間房門所附電子鎖(毀損部分未據告訴)而侵入該房間，由李育承打包胡芙蓉所有如附表所示物品至垃圾袋、紙箱內，由廖建智、游捷安分批搬運至吳冠樑駕駛之上開自用小客車，得手後隨即搭乘吳冠樑駕駛之上開自用小客車離開現場。
　　理　由
一、訊據被告廖建智固坦承與李育承等於上開時間至本案套房搬運走附表所示物品，然矢口否認有何加重竊盜犯行，並辯稱：我當天跟李承育一起搭車到場，我們從一樓大門進去本案房間，由李承育打包、我幫他搬出來，因為李承育說他女朋友把他的東西都搬走，他們本來一起住在○○○○路套房，請我去幫忙搬他自己的東西，我主觀上沒有共同竊盜的故意等語。經查：
(一)被告、李育承及游捷安於111年4月11日23時許，搭乘吳冠樑駕駛之上開自用小客車至新北市○○區○○路000巷00巷，再步行前往位在該巷弄00號0樓之0，由蔡紘濬所承租、胡芙蓉所居住之本案房間，由李育承打包附表所示物品至垃圾袋、紙箱內，由廖建智、游捷安分批搬運至吳冠樑駕駛之上開自用小客車，隨即搭乘吳冠樑駕駛之上開自用小客車離開現場之事實，為被告所供認(本院易字卷第160頁)，核與證人李育承、游捷安於偵查及另案審理中、證人即本案房間出租人楊岩珍、證人蔡紘濬於警詢、偵查及另案審理中、證人吳冠樑、證人即楊岩珍之配偶陳淑玲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大致相符(111年度偵字第49555號卷一<下稱偵卷一>第7、8、16至21、80、81、105頁，偵卷二第6至9、36至38、70至73頁，本院112年度易字第1118號卷【下稱本院另案易字卷】第52、91至101、178至189、220至229頁)，並有上開自用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本案房間最新房屋租賃契約書、現場及巷口監視器畫面截圖照片在卷可稽（偵卷一第26、29至40頁，偵卷二第29至33頁），復有本院另案113年1月12日勘驗筆錄、監視器畫面截圖照片在卷可憑（本院另案易字卷第89、90、131至147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二)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主觀上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而有結夥三人毀越門窗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聯絡，並以不詳方式破壞本案房間房門所附電子鎖而侵入住宅共同竊取附表所示物品：
　1.查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於111年4月11日21、22時許進入本案房間前，曾在本案房屋附近之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前與鄰居發生爭吵、糾紛情事，經員警據報到場處理，盤查確認被告、李育承、游捷安三人身分人別，李育承已向警方表示其前女友胡芙蓉捲款潛逃並積欠債務未還，故偕同游捷安、被告一同至胡芙蓉住處找人，經員警告知要走合法程序等語，此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永和派出所員警111年6月24日職務報告、111年4月11日受理民眾110報案案件紀錄可證（偵卷一第25、27頁），並有本院另案113年1月12日勘驗筆錄、密錄器畫面截圖照片可考（本院另案易字卷第85至89、129至130頁）。
　2.又依證人楊岩珍於偵查及另案審理中證稱：當天晚上有其他房客打給我說有人破壞房門，有很大聲音，有人在講話，所以我才去現場查看，當時我去本案房間查看衣櫃內都沒有東西，門有被敲開、有破壞痕跡，鎖頭也歪掉。鎖頭那邊有凹進去。我看房間裡面亂七八糟，房門也壞掉，後來我找蔡紘濬，他告訴我有丟東西，本來說要告我。我進到0樓大門後，看0號之0房門有打開。我要進去房間，有一個人拿東西出來跟我閃過要走出門，我剛要進去，我問他來幹嘛、是誰，他說朋友叫我來搬東西等語(偵卷二第37頁，本院另案易字卷第180至189頁)；證人陳淑玲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我先生說隔壁房客說隔壁很吵，有人搬東西，請我們過來看，我到現場時大門有2個人，我進去時樓上還有1個人，當時屋內衣櫃衣服都被搬空了，我一到現場有看到房門被撬開，所以我才問對方，當時還有另一個年紀比較輕的人問中年男子說現在要怎麼辦，中年男子說這些東西都拿走，當時他們用塑膠袋都裝好了，我確定門鎖已經被弄壞。在二樓看到穿紅色衣服的男子，他說他們是來搬蔡先生東西，而且講到裡面住的是一位胡小姐等語（偵卷一第20頁，偵卷二第38頁），參以本案房間房門所附電子鎖於案發後確實呈現歪斜，衣櫃、櫃子內大部分物品幾乎已搬空、衣櫃門亦呈開啟狀態，有現場照片可證（偵卷一第35、36頁），佐以被告亦自承李育承開啟本案房間房門時，其在旁邊並一起進去，房內有女生物品，而李育承打包後，其有幫忙搬出來，東西全部包在塑膠袋裡面，裡面實際上有什麼物品其不清楚等情(本院易字卷第160頁)，足證被告早已知悉李育承與其女友間存有債務糾紛，已經警到場處理，理應循合法管道救濟解決糾紛，然其仍於員警離去後，在旁等待李育承以不詳方式破壞本案房間房門所附電子鎖，即已明知胡芙蓉未同意李育承進入屋內搬運物品下，仍與李育承、游捷安一同侵入本案房間，又於見屋內實有女性用品，仍任由李育承打包如附表所示物品，再與游捷安協助搬運離去，堪認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主觀上確實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而有結夥三人毀越門窗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聯絡，並共同以不詳方式破壞本案房間房門之電子鎖而侵入住宅竊取附表所示物品。
　3.此外，依證人李育承於另案審理中所證，其有跟蔡紘濬說要把自己買給女朋友的東西拿走，當天有拿買給女朋友的一些精品、包包、衣服等語（本院另案易字卷第94、97頁），亦足徵附表所示物品實非李育承所有。被告徒以李育承請其幫忙搬他自己的東西為由，辯稱主觀上無共同竊盜之故意云云，顯不可採。
(三)起訴意旨雖認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共同竊取之物品包含「衣服約1、20件、褲子10件、鞋子4、5雙、私人印章8個、正汰通訊行之公司大小章、發票章1組、聯強牌筆記型電腦1臺、現金約新臺幣5萬7千元、LV牌背包2個、隨身碟8個及記憶卡11張」。查證人蔡紘濬於警詢、另案審理中雖證稱胡芙蓉開立單子告知有前開物品失竊不見等語(偵卷一第16頁，本院另案易字卷第225至227頁)，然綜合證人吳冠樑於警詢時證稱其看到拿走的東西是一些衣物等語（偵卷一第8頁）；證人游捷安於偵查中證稱拿走的是衣服，還有女生的用品等語（偵卷二第71頁）；證人李育承於另案審理時證稱拿走的是現金、電腦、精品、衣服、包包等語（本院另案易字卷第94、97、98頁），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本院認定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共同竊取之物品及數量如附表所示，其餘物品尚難認為被告所竊取。此部分雖不能證明被告犯罪，然因起訴意旨認此部分與被告本案成立犯罪部分，屬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加重竊盜犯行應堪認定，應
　　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2、4款之加重竊盜罪。起訴意旨漏論本案尚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毀越門窗加重條件，惟此部分僅涉及加重要件之增加，罪名仍相同，自毋庸變更起訴法條，且經本院告知此加重條款（本院易字卷第165頁），無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
(二)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三)爰審酌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以如上結夥三人以上、毀越門窗、侵入住宅之方式下手竊取被害人胡芙蓉所有財物，所為實有不該，且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未賠償胡芙蓉損害而達成和解，態度難認良好，又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與李育承、游捷安就本案之分工及手段、竊取財物之價值、無證據證明被告分得犯罪利得，並兼衡被告前有毀損、妨害自由、毒品、槍砲、公共危險等前科，素行非佳(因檢察官未主張本案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僅於量刑審酌)，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本院易字卷第181至203頁），以及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工作、家庭生活狀況(本院易字卷第17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一)按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倘個別成員並無犯罪所得，且與其他成員對於所得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時，即無「利得」可資剝奪，一概採取絕對連帶沒收或追徵，對未受利得之共同正犯顯失公平，故共犯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
(二)查證人吳冠樑於警詢、偵查中證稱李育承稱所拿為自己的東西，且自本房間搬出之物品，係由吳冠樑開車載到李育承位於○○○○路公寓等情(偵卷一第7、8、80頁)；參以證人李育承於偵查及另案審理中證稱：被告只是陪其、沒有拿東西，其麻煩游捷安他們幫忙載走而已，其拿走屬於自己的東西，因為是其花錢買的等情(偵卷二第11頁、本院另案易字卷第95、100頁)，可見被告與李育承、游捷安固以如上分工共同竊取附表所示物品，然其等所竊得之物品最後應係由李育承取得，依卷內事證尚難認被告已分得何犯罪所得，且本院112年度易字第1118號另案判決已對共犯李育承宣告沒收附表所示物品，故於本案不宣告沒收犯罪所得。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筵銘偵查起訴，由檢察官陳伯青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許品逸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映孜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物品項目 數量  1 衣服 10件  2 褲子 10件  3 鞋子 4雙  4 筆記型電腦 1臺  5 現金 新臺幣5萬7仟元  6 背包（廠牌：Louis Vuitton） 2個 




